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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电子带娃”侵蚀童年

“让教师敢管”，为何引发共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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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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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莫让成人仪式异化为“秀场”
□ 许沁

□ 林岩

近日，山东省济南市教育局就人大代表《关于归还教师管理
权 破解管教困境的建议》作出答复。济南市教育局表示，下一步
将区分正常教育行为与失范行为，学校需承担“第一责任人”角
色，主动为教师提供法律和心理支持，而非简单“牺牲教师换和
谐”，让教师“敢管”。

（5月25日《光明日报》）

这一答复在网络上受到关
注，很多教师坦言，“不敢管”正
是他们当下的痛点之一。

济南市教育局在这份答复
中提到的“第一责任人”角色，事
实 上 是 让 学 校 成 为 老 师 的 后
盾。当教师因为正常管教学生
引发家校纠纷时，学校需要第一
时间站出来厘清事实、明确立
场，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问题，而
不能为了息事宁人将老师当成

“软柿子”来捏。
这一点在政策层面其实也

早有共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
意见》中就明确提到，“维护教师
教育惩戒权，支持教师积极管
教。依法惩处对教师的侮辱、诽
谤、恶意炒作等言行，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
说，只要教师在规则内履行教育
职责，其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就
应当得到充分保障。

当然，还需要看到的是，有时
候让教师疲惫的不仅是结果，还

有过程中的精力消耗。最近，复
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因为在直播
中分析“这不是霸凌”，而被学生
家长举报至多个部门。尽管复旦
调查后确认沈奕斐教授的点评内
容专业且客观、不逾越任何合规
边界，但在此之前，沈奕斐连日撰
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连正常
工作都无法开展”。

因此，要做好教师们的后盾，
学校和教育部门还应多提供一些
实打实的支持。比如，建立快速
核查机制，不让教师无休无止地
配合调查；再如，对已经查实的恶
意举报，追究举报人的相关责任；
还有，在家校沟通中多下功夫，引
导家长正确看待教师的惩戒权，
化解不必要的误解等。

好的教育离不开教师的主
动作为，让教师敢管、善管，最终
受益的是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

近期，一款名为“娜
塔莎”的解压玩具火了。
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
儿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
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
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
坏性行为。更让人担心
的是，不少学生疯狂跟风
追捧，把暴力摔打当成潮
流模仿。

（5月20日《南方日报》）

或许有人会说，不就
是一个娃娃吗，有什么大
不了的？恰恰相反，问题
往往就出在“不以为意”
里。“耐造抗揍”的玩具不
是真人，但暴力对它的投射却是真
实存在的：当这种暴力被堂而皇之
地展示、被肆无忌惮地传播时，不
仅挑战了公序良俗，也在无形之中
传递着错误倾向——一种用纯真
的外壳包装起来的恶趣味。

这并非上纲上线。有专家认
为，如果长期将婴儿形象与“破坏
性释放”建立条件反射，可能削弱
现实生活中青少年对真实婴儿的
同情心与保护欲，甚至诱发对真实
生命体的无意识攻击冲动。

“娜塔莎”所暴露的，并不只有
这些。从所谓的“出圈”视频来看，
与“笔枪”“萝卜刀”等网红玩具的
传播路径相似，它的走红可以说始
于社交媒体，成于“社交货币”，折
射出监管环节的多重失守。出于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广告法、《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都出台了相
关规定，然而，部分商家在售卖“娜
塔莎”时，还疑似有“擦边”暗示内
容；一些网络博主为了博取流量，
有意对“娜塔莎”进行暴力化演绎，
平台的审核机制是否发挥了应有
的作用，让人怀疑……种种乱象，
不一而足。

守护纯真童年，维护清朗网络，
捍卫基本伦理，要靠常态化的机制，
这道防线还须全社会合力筑牢。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
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 7 起
残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
例，用一个个鲜活的司法实践，
为“特别的孩子”撑起法治晴
空。

（5月22日《法治日报》）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既
有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帮助交通
事故受害儿童追讨民事赔偿，也
有跨部门联动救助被遗弃儿童，
还有针对性侵案中受害少女予
以成长帮扶。这些案例清晰表
明：司法对残疾未成年人的保
护，早已超越单一案件的办理，
延伸至权益保障的全过程。

结合其中一起案例来说，在
李某甲交通事故赔偿支持起诉、

民事执行监督案中，山东某县检察机关在
依法帮助受害儿童拿到赔偿款的同时，关
注到其康复困境，及时将因案致残情况通
报当地残联。残联不仅为李某甲办理残
疾人证，帮其申请减免假肢等相关费用，
解决行动康复的核心需求，还将其纳入救
助帮扶，为其长期提供康复训练等基础救
助服务。

残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从来不是单
一部门的事。这些案例是司法机关和有
关部门贯彻落实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
保护法的有力实践，不仅明确了残疾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的司法路径，为各级检察机
关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更
向社会传递了全方位保护残疾未成年人
的理念，有助于推动形成全社会关心关爱
和帮助残疾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

期待更多高质效履职持续涌现，推动
形成全方位保护体系，让法治阳光照亮更
多残疾未成年人的成长之路，助力他们向
阳而生、逐梦前行。

日前，有家长在“问政四川”平台留言：近来看到多地学
校举行高三年级成人仪式，学校往往会通知家长和孩子穿礼
服到校并举行仪式。原本亲情更适合在家庭私人情景下表
达，通过成人礼变成了公开表达，反而给人一种牵强附会的
感觉。

（5月19日《解放日报》）

举行成人礼等仪式本身没
什么问题，通过标志性的节点、
庄重的仪式，让孩子切身感受
自己的身份正在发生转变，让
他们扛起责任，逐梦前行，收获
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

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成
人礼只在“礼”上做文章：有的
过度追求排场，孩子和家长一

定要穿礼服或西服；还有家长
为孩子举办豪华的成人礼，订
场地、买鲜花、送礼物，不仅全
家盛装出席，还邀请亲友、同学
参加。家长也在成人礼场面上

“卷”了起来，不只场地越来越
高端，仪式更是越来越隆重。

如何为孩子办一场有意义
的仪式？现实中有不少好的例

子。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
学的成人礼上，学子间有一个
美好的约定——待到长发及腰
时，定是爱心捐发日，“为白血
病患儿捐发”成了毕业季“爱的
约定”。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
每年在高考后举行成人仪式，
高三学子庄严宣誓，将加入中
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作
为自己的成人纪念。

作为一场青春的盛典，成
人礼不只是短暂的仪式，更应
该成为影响学生一生的精神印
记。成人礼可以有，也应该有，
它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契机，但
莫让仪式冲淡了育人本质。

5 月 19 日，教育
部启动“共同守护数
字时代的童年”学前
教育宣传月，呼吁各
地幼儿园“以游戏为
基本活动”，不能以
儿童数字产品替代
图画书、玩具，引导
家长树立“多陪伴、
多游戏、多运动、多
亲近自然”的育儿理
念 ，防 范“ 电 子 带

娃”。教育部门的“喊话”可谓用心良苦，而要让其照
进现实，幼儿园需要回归保教初心，一些家长也需多
些高质量陪伴。

赵春青 乐群


